
尉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尉市监〔2023〕35 号

尉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3年尉氏县餐饮食品安全监督

检查计划的通知

局属各单位、机关各股室：

《2023 年尉氏县餐饮食品安全监督检查计划》已经县局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2023年 4月 19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2023 年尉氏县餐饮食品安全监督检查计划

为加强全县餐饮食品安全监管，提升餐饮质量安全水

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食

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河

南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工作规范》等规定，制

定本计划。

一、工作目的

突出问题导向，按照属地负责、风险管理、程序合法、

公正公开的原则，通过日常监督检查、有因检查、飞行检查

和专项检查等方式，及时发现餐饮服务提供者存在的食品安

全问题并督促其整改，切实消除风险隐患，依法查处违法违

规行为，分析并解决监管工作中存在的系统性、区域性问题，

促进餐饮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有效落实，提高

餐饮食品安全监管效能和质量。

二、任务分工

（一）县局负责制定本辖区年度检查计划，监督指导乡

镇（街道）所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对辖区内的各级各类餐饮

单位实现检查全覆盖，严格按照检查计划频次进行监督检

查，方式方法和相关要求参照市局。落实上级交办的检查任

务，对上级部门监督检查移交的问题依法依规进行处理、整

改、反馈。

（二）基层市场监管所负责制定本辖区年度日常监督检



查计划，明确工作重点、检查频次、时间安排、检查项目等

内容，检查计划要符合风险分级和监督检查有关要求；按计

划组织实施日常监督检查，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依法依规处

理，对问题整改情况进行监督，确保整改到位；落实县局交

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三、检查重点

（一）重点区域。农村、城乡结合部、学校校园及周边、

旅游景区及周边、商业区、车站和高速公路服务区等。

（二）重点时段。全国“两会”等重要会议、“3·15”、

节假日、春秋季开学季、高考中考等。

（三）重点检查对象。学校、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建

筑工地、劳动密集型企业等单位食堂，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中央厨房、家宴城等大中型餐饮服务提供者，旅游景区及周

边餐饮服务提供者、农家乐、民宿等旅游接待单位，连锁餐

饮企业、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及其分支机构、入网餐饮

服务提供者，农村集体聚餐点，近 3 年内发生过食品安全事

故或引发过食品安全舆情事件的餐饮服务提供者，1 年内存

在 3 批次及以上抽检不合格问题的餐饮服务提供者等。

（四）重点品种。米面制品、食用油、肉及肉制品、水

产品、蔬菜、水果、豆制品、调味品、饮品、乳制品、凉拌

即食食品、糕点、自制调味料、食品添加剂、各季节时令食

品、高风险食品及餐饮具等。

（五）重点项目。



1.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学校

（幼儿园）校（园）长食品安全负责制落实情况；

2.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安全制度建立完善和落实情况；

3.餐饮服务依法履行制止餐饮浪费义务的情况；

4.餐饮服务提供者加强其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从业人

员食品安全培训以及督促从业人员佩戴口罩的情况；

5.餐饮服务提供者（以农村餐饮、小餐饮为主）按照“餐

饮环境卫生提升年”要求，进行环境卫生改善的情况；

6.餐饮服务提供者上次自查和接受市场监管部门监督

检查时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7.餐饮服务提供者明厨亮灶和“6S”管理实施情况；

8.法律法规等规定应检查的其他内容。

（六）重点内容。

1.是否持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小经营店登记证或

食品小摊点备案卡从事餐饮服务，有无超范围经营行为。

2.是否按规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

监、食品安全员，明确相关职责，建立健全“日管控、周排

查、月调度、年总结”工作机制。

3.是否认真执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和培训、进货查验、

加工制作过程管控、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安全自查等食品

安全制度和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认

真整改自查和上次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餐饮服务提供者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豫食考核 APP”注册使用率



应达到 100%，监督检查时应对注册使用情况进行抽查考核，

其中，全年对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抽查考核率应达到 100%，

抽查结果记入检查结果记录。

4.有无采购、使用、加工来源不明、应检验检疫未检验

检疫或检验检疫不合格、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超过保质期

等国家规定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产品等行为。

5.有无在加工制作过程中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

剂或添加非食用物质等行为。

6.食品制售场所环境卫生，防尘、防蝇、防鼠、防虫、

清洁消毒，设施设备配备及运行，从业人员卫生及健康状况

是否符合要求；食品采购、贮存、加工及餐饮具清洗消毒和

餐厨废弃物管理等是否符合要求；熟食卤味、凉菜等冷食类

食品制售是否符合要求。

7.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及其分支机构是否履行管

理责任，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是否按要求公示有关证件，线

上线下是否一致，是否严格落实配送过程管理。

8.是否严格遵守禁止长江非法捕捞渔获物交易规定。

9.是否采取措施减少原材料贮存和食品加工制作等过

程中的浪费行为；是否主动宣传、引导消费者节约用餐。

10.有无其他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四、工作要求

（一）各市场监管所要根据本计划明确的监督检查任务



和重点，结合本辖区实际，进一步细化本级监督检查任务、

工作重点等具体内容，认真制定本辖区年度餐饮食品安全监

督检查计划并严格对照落实。

（二）各市场监管所要严格按照《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

查管理办法》《河南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工作

规范》等相关规定，以及《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食

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有关表格的通知》（市监食生发〔2022〕

18 号）要求，并使用上述通知所附表格进行检查及结果记录、

公布、存档等。

（三）各市场监管所要统筹安排日常监督检查、专项检

查、飞行检查、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现场检查等各类监督检查，

切实提高监督检查效能，尽量避免重复检查，切实减轻监管

相对人和基层监管执法人员的负担。

（四）监督检查执法人员要坚持依法行政，严格执行廉

洁自律规定，杜绝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形式主义，确保监

督检查工作准确、客观、公正，不得提前通知被检查对象，

不得违规接受餐饮服务提供者的接待或馈赠。


